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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 
92 年 1 月 6 日行政院院授研管字第 0920000366 號函訂定 
94 年 1 月 19 日行政院院授研管字第 0940001586 號函修正 
94 年 10 月 21 日行政院院授研管字第 0940020050 號函修正 
97 年 4 月 24 日行政院院授研管字第 0972360289 號函修正 
97 年 12 月 11 日行政院院授研管字第 097230832 號函修正 

一、為使本院所屬各部、會、行、處、局、署、院、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以

下簡稱各部會）年度施政計畫評核作業有所依循，提升管理績效及

施政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除已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

點之規定撤銷管制外，均應依本要點辦理評核。 

三、各部會於年度終了時，應就該年度施政計畫，依行政院管制計畫(以
下簡稱院管制計畫)、部會管制計畫及部會所屬機關自行管制計畫(以
下簡稱自行管制計畫)，分別辦理評核。 

四、院管制計畫評核作業如下： 

（一）評核作業區分為主辦機關自評、主管部會初核、行政院複核及評核

結果公告等程序，各主管部會應於每年三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初核

作業並送行政院複核。 

（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應審視施政計畫及作
業規定，研訂年度院管制計畫之評核指標及資料格式。 

五、部會管制計畫評核作業如下： 

（一）評核作業區分為主辦機關自評、主管部會評核及評核結果公告等程

序。 

（二）各部會得依機關特性及業務性質，自行研訂評核指標及作業模式，

或參照院管制計畫之評核指標及資料格式辦理評核，並於每年四

月十五日前完成評核結果及公告作業。 

六、自行管制計畫評核作業如下： 

（一）由各主管部會決定評核方式，得由主管部會或主辦機關辦理評核，

並於每年四月十五日前完成評核結果及公告作業。 

（二）各部會得統一訂定評核作業規定，或授權由主辦機關自訂規範辦理。 

七、評核作業除由各部會及主辦機關自行辦理外，得委託學術機構或專業

團體等公正之第三者辦理，或將外部專業評估意見納入評核報告。 

八、各部會應依據本要點，訂定施政計畫評核及獎懲等相關規定，並副知

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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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訂定前項相關規定時，應將預算執行情形列為部會及自行管制計畫

之考核項目之一。 

依本要點填報之各項評核資料，採網路化作業，於行政院施政計畫管理資

訊系統處理，相關表報應經權責主管核可後傳送。 

九、本院各研考業務主管機關得訪查各機關計畫評核辦理情形，檢視評核

機制建構狀況，輔導落實評核工作。 

十、各級評核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初(評)核或複核作業，
並得派員實地查證評核資料，或請執行機關派員說明。 

十一、各機關應依計畫評核結果對其所屬機關（單位）相關人員辦理獎懲。

但同一計畫已依其他規定辦理獎懲者，不在此限。 

前項評核結果之獎懲基準如下： 

（一）院管制計畫：成績分優等、甲等、乙等、丙等。複核分數達九十分

以上者為優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七十分以上未

達八十分者為乙等，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其獎懲如下： 

1、經評核為優等者，主辦人員記功二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
主管各記功一次；經評核為甲等者，主辦人員嘉獎二次、主辦

機關（單位）相關主管各嘉獎一次。若計畫主辦人員有多項計

畫得予敘獎，其累計最高敘獎額度以一大功為限；相關主管人

員同時主管多項計畫者，以成績最佳計畫之等第辦理敘獎。 

2、經評核為丙等者，主辦人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管視實
際辦理情形各申誡一次以上。 

3、經評核整體平均成績為優等者，負責計畫管考人員記功一次，
平均成績為甲等者，負責計畫管考人員嘉獎一次。 

（二）各機關之部會管制計畫及自行管制計畫得參照前款規定辦理獎懲。 

研考會得邀集相關機關，依社會發展、公共建設、科技發展、經濟

發展計畫比例，選擇執行績效最優之十項院管制計畫簽陳院長表揚。 

十二、年度施政計畫因屬先期前置作業或設計階段、經費凍結冗長等因

素，致績效尚未呈現者，主辦機關得於年度結束前三個月向主管

部會申請免予評定分數，屬院管制計畫者主管部會並應於年度結

束前二個月核轉行政院，逾期不得申請或核轉；計畫經審核同意

免予評定分數者，應於次年二月底前提報執行現況報告。 

院管制計畫經依前項規定提報執行現況報告者，由研考會併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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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評核結果，送請相關機關參考。 

十三、各機關應將年度施政計畫評核結果，納為施政參考及改善執行缺

失，並作為概算與預算編列及審議之參考。 

各機關提報延續性計畫先期作業或預算與概算需求時，應併附相關

施政計畫前三年度評核結果及評核意見處理情形，供主管部會或行政院

辦理審議參考。 

年度施政計畫評核結果屬應予中止、減縮該計畫規模及預算者，各

機關應依相關規定辦理該計畫之修正或廢止。 

十四、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得參照本要點，訂定其機關作業要點。 


